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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公司是否有权签订外贸合同？该公司签订外贸后，因

无进出口权是否可以与有进出口权的公司签订代理进出口协

议合同，委托后者代理进出口业务？ 裁决书简介 一、案情 双

方当事人于1987年11月2日在深圳签订了买卖三夹板的《合同

书》。合同书规定：1．申诉人出售给被诉人10,000立方米三

夹板，货款总金额为3,780,000美元；2．ClF中国大连港，装运

期限为卖方收到买方开出的信用证之日起25天内装运，允许5

天上限差；3．付款条件为买方开出全额的信用证，卖方开出

金额为1400,000港元的银行担保信用证作为对保。如在装运期

后5个工作日内买方未能收到有效装运通知，买方可将信用证

撤回或转让，并兑现担保信用证的担保金作为对申诉人的违

约罚金。 合同书签订后，被诉人于1987年11月5日申请中国建

设银行深圳分行开出信用证，信用证开出后申诉人多次要求

被诉人修改信用证，请求被诉人同意推迟交货。被诉人将信

用证上规定的装运期由原来的1987年12月5日改至12月15日

。1987年12月16日被诉人未收到申诉人装运通知，以申诉人

违约为由提取了担保信用证项下的1,400,000港元。由此双方

发生争议，申诉人提出仲裁申请，请求： 1．被诉人应返还

申诉人港币1,400,000元及其银行利息； 2.被诉人承担本案的一

切仲裁费用。 申诉人提出上述请求所据主要理由如下：（一

）被诉人无外贸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被

诉人与申诉人签订的SH87112l3号购销三夹板合同是无效合同



。因此，被诉人应把取走的1,400,000港元返还申诉人。 （二

）被诉人在1987年12月16日取走1,400,000港元担保金时，申诉

人和被诉人之间尚未就信用证有效条款达成协议。被诉人提

取1,400,O00港元的这种行为是毫无道理的。 被诉人在答辩中

提出： （一）鉴于被诉人无进出口权，被诉人与环亚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两份代理进口协议，环亚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诉

人签订了两份进口三夹板合同。因此，SH8711213号合同不是

一个独立的合同，而是与上述代理进口协议和两个进口合同

一同生效的。 （二）合同书签订后，申诉人根本无诚意履行

台约。被诉人只是“暂时扣留”担保金1,400,000港元，一俟

卖方履约后再行退还。但申诉人始终未能履约，给被诉人造

成重大损失，SH87112l3号合同未能履行完全是由申诉人造成

的。 二、仲裁庭的意见 仲裁庭审阅了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

文件和证据材料，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规

定，只有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外贸企业有权按经营范围经

营进出口业务，被诉人是一家无外贸进出口权的公司，无权

签订外贸合同，其同申诉人订立的SH8711213号合同是一个无

效合同。 仲裁庭认为，被诉人提交的其与环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两份代理进口协议及环亚股份有限公司与宾仕（香港

）洋行签订的两份进口三夹板合同，无论从合同主体和合同

内容来看，是独立的合同，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

的SH8711213号合同彼此无任何关联。被诉人主张SH87112l3

号合同为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被诉人应对无效

合同的后果承担责任，被诉人应将提取的无效合同项下的担

保金1,400,000港元返还申诉人并支付利息。 裁决 根据本案案

情、对双方争议和有关事实的判断，仲裁庭决定如下： 1.被



诉人应在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30日内，将提取的担保金及其

利息（自1987年12月16日至1991年4月20日，按年利率8％计）

共计1,785,777港元归还申诉人。如逾期不付加计利息。 2.本案

仲裁费由被诉人承担。申诉人在申请仲裁时预缴的仲裁费抵

作被诉人应缴的仲裁费，被诉人应在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30

日内将以上款项支付申诉人。逾期不付加计利息。 本裁决为

终局裁决。 评论分析 根据《中莘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答》中的有关规定，订立合同的中国当事人未经国家主

管机关批准授予对外经营权的，该合同应当确认无效。依照

现行法律规定，一家公司的对外经营权是由国家主管机关授

权的。未经授权的当事人在签订进出口贸易合同方面不具从

事这一行为的权利能力，并因不具有该权利能力而导致行为

无效。也就是说，中国当事人签订外贸合同，在具有经国家

主管机关批准后授予的对外经营权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外贸

进出口合同方为有效。中国当事人如不具有对外贸易进出口

权，则不应签订对外贸易进出口协议，否则，将对因该合同

无效而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境外当事人在与中国当事

人签订外贸进出口合同时，应事先了解中国当事人是否具有

签订这类合同和从事该经营活动的权力，不宜在未作了解或

不确定的情况下盲目签订有关合同，以免造成损失。 没有对

外经营权的中国当事人如果需要从事某些进出口业务，可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具有该外贸进出口权的公司或法人签订

协议，委托后者代办进出口业务，然后由后者与从事进口业

务的对方当事人签订有关进出口合同。> 本案中的被诉人是

一家无外贸进出口权的公司，因此他与申诉人签订的外贸合



同无效。该合同的无效，使合同中规定的以1,400,000港元作

为对保的规定也无效。被诉人无权以申诉人违约为由提取担

保信用证项下的这笔款项。 在本案中，申诉人是在不知晓或

不可能知晓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如果申诉人知晓或理应知

晓被诉人无对外经营权而仍与其签订外贸进出口合同，则申

诉人对造成合同的无效也应负有一定责任。根据中国涉外经

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无效都有过错

，各承担相应青任。具体到本案而言，申诉人则可能仅取得

担保金，而在利息方面则要承担相应责任，无权取得利息。 

在此需提出的是，中国自1993年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体制，已在很大范围内放松了对进出口贸易的管制，并

正在和将要扩大中国企业签订外贸合同的权限。本案争议如

发生在今后的某一时间，所涉及的合同是否无效这一问题，

也许会得出一个与本案完全不同的结论。>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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